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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为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，做大乡村特色产业、做强农产品加工业，提升农产品加工装备水平，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5〕27号）、《关于印发 2025年南京市相关农业大专项资金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5〕21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高淳实际，现制定我区2025年市级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指南。
一、支持主体
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二、支持内容
　　1、支持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。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初加工、精深加工、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加工、农产品冷库设备购置及配套加工厂房。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新业态；支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装备一体化和智能化更新改造；支持农产品冷藏冷库冷链建设；支持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，培育我区特色产业链；大米加工主体须自有基地300亩以上或年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，茶加工主体须自有基地100亩以上或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。
2、龙头企业奖补。对上一年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。
三、支持标准
1、支持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类。财政资金补助方式为先建后补，财政补助资金用于购置农产品生产加工设备、农产品冷藏冷库冷链及全产业链建设等，原则上不超过总投资的50%，国有或集体性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多不超过总投资的80%，单个项目财政补助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2、直接奖补类。申报更高级别的农业龙头企业奖补标准以上级文件或通知要求为准。





